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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A3_E6_9C_BA_E7_c67_467216.htm 第一条 为了加强进

口机电产品的标准化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和《机电产品进

口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进口

列入《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目录》（以下简称《标准化

管理目录》）的机电产品，必须符合我国强制执行的标准。

《标准化管理目录》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强制

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

标准（以下统称强制性标准）制定。 第三条 用于参加展览会

、演示会、交易会和其他类似活动的展示样机不在管理范围

，如需留购或销售的，按本办法管理。 第四条 进口机电产品

的标准化管理是指进口单位进口列入《标准化管理目录》的

机电产品依据强制性标准自行检查，经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标准化行政

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管理部门）备案，并签发《进口机电产

品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以下简称《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

》、附件１Ａ）的活动。 第五条 凡列入《标准化管理目录》

的产品，各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机构应以管理部门签发的《

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作为办理进口手续的依据之一。 第六

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进口机电产品的

标准化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管理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有关规定； （二）对标准化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检查； （三）指导、协调和处理有关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 



（四）统一印制《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 第七条 国务院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

标准化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本地区进口机电产品的标准化

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方

针、政策，提出《标准化管理目录》的修改建议； （二）负

责管理备案工作，签发《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 （三）处

理有关的争议问题，若发生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国务院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四）向进口单位提供有关的咨询服

务； （五）定期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机电产

品进出口办公室报送备案产品情况及进口企业名录。 第八条 

进口单位向本部门或本地区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机构申报进口

列入《标准化管理目录》的机电产品之前，必须先向所在部

门或省级、计划单列市标准化管理部门申报标准化管理备案

。 第九条 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实行进口单位自检为主的

原则，进口单位应保证进口的机电产品符合我国强制性标准

的要求。 第十条 进口单位经自检合格后向管理部门递交《进

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备案申报表》（附件１Ｂ），并提供

下列技术资料： （一）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自检报告（

附件１Ｃ）； （二）有关进口产品的技术标准或技术要求的

原文和中文文本； （三）国（境）外产品生产厂家或国家及

公认的检验机构或认证机构出具的产品符合我国强制性标准

的证明材料； （四）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图片； （五）其

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 第十一条 标准化管理部门应在５个

工作日内对进口单位递交的《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备案

申报表》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受

理，并在受理后５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签发《标准化管理



备案证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进口单位应对其提供的《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

备案申报表》以及有关技术资料负责，不得提供不实的自检

报告、技术资料；不得伪造、冒用、涂改和转让《标准化管

理备案证书》。 第十三条 未按本办法进行标准化管理备案的

，各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机构不予办理进口手续。 第十四条 

履行机电产品进口标准化管理职责的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标准化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对

提供不实《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备案申报表》和技术资

料的，予以通报批评；已取得《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的，

予以吊销； 对伪造、冒用、涂改、变造和转让《标准化管理

备案证书》的，没收其《标准化管理备案证书》；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违法

失职、徇私舞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

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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